关于专科省计算机、英语统考报名及应届毕业生英语、计算机基础课程统考成绩审核工作的通知
2008.10.13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根据省教育厅成人高教课程统考的要求，请各院（系、部）按时间要求，做好如下工作：
一．计算机、英语统考报名
（1）报名对象
本院及教学点成教在籍专科学生（未参加考试或计算机考试未通过者）
特别提醒：（1）请各院（系、部）务必通知教学点相关人员。
（2）特别是09年应毕业的学生，请务必通知到位。
（2）考试时间
成人高等教育英语、计算机基础课程统考定于2008年12月13日、14日进行
（3）报名费
报名费：（a）本院考试费（脱产生——英语A：20元/人，函授、夜大生——英语B：20元/人，计算机基础课程：20元/人，重修：30元/人，1寸照片1张/每门课程/人）。
（b）教学点考试费
教学点人数<20人，回校本部参加考试，考试费用同本院，费用请于考试前汇至我院帐号。
教学点人数>20人，要求在教学点开考的，考试费（脱产生——英语A：10元/人，函授、夜大生——英语B：10元/人，计算机基础课程：12元/人，1寸照片1张/每门课程/人），其它相关费用参照省教育厅标准执行。

附： 
汇款明细
单位名称：泰州市财政局
开户行：建行新区支行
帐号：3200 1761 5360 5250 1969
请在用途栏注明：泰职院XX教学点（成教 计算机、英语统考费）

（4）报送截止时间及材料
截止时间：2008年10月23日
材料：统考报名信息库,考生数据信息库格式见附件一。文件名为XX系XX.xls，如社科系英语A.xls。
(5) 考风考纪：各院（系、部）、教学点要严肃考风、考纪，杜绝集体作弊现象。对违纪考生不得参加下一次统考，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。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国家教育考试前要求考生填写《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》及教学厅〔2004〕3号文件的有关要求，各系、部在发放准考证时需要求考生填写《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》，送成教处存档（样式附后）。
二．应届毕业生英语、计算机基础课程统考成绩审核
（1）审核对象
09应届毕业生
（2）报送截止时间及材料
报送截止时间：2008年10月30日
材料：a. 毕业生统考审核信息库
考生数据信息库格式见附件二。文件名为XX系.dbf，如社科系.dbf。
b. 按数据信息要求打印的考生名单一份（.XLS），签名、盖章，见附件三。
★请各院（系、部）务必同时确认毕业生照片拍摄完毕，影响毕业学生自负。
